
相关链接

水、电、气抢修服务
城区供电服务及抢修：
95598
联合水务客服热线：
8182111
中石油昆仑燃气公司
抢修电话：8253333
咸宁市液化气：8255132
奥 星 燃 气 站 ：

13477777016

家政、开锁、维修
咸宁灵悉心理咨询中
心：15342650570
8131978
君爱家政服务有限公
司电话：8206685
友 力 搬 家 公 司 ：

8270199
李文开锁：8899333
国 新 管 道 疏 通 店 ：
8149121

婚介、婚庆
湖北世纪佳缘婚姻服
务：8107588
娜就是爱庆典公司：
15377200333

生活服务

常用急救电话
匪警：110
急救中心：120
交通事故：122
火警 ：119
公安短信报警：12110
水上求救专用：12395
森林火警：12119
天气预报：12121

电话故障保修：112

医院
咸 宁 市 中 医 医 院 ：
8897872
★市中医医院康复科
（刘主任）：8897029
（张主任）：8897030
★市中医医院肝病科：
（张主任）8897538

★市中医医院脑病科：
（吴主任）8272290
★市中医医院急诊：
8897020
★市中医医院投诉：
8252845
咸 宁 市 中 心 医 院 ：
8896013
妇幼保健院：8137476突发、急救

政府服务热线：12345
咸宁市教育局：8126141
咸宁市商务局：8126125
咸宁市民政局：8138355
咸宁市交通局：8126167
咸宁市房产局：8126459
咸宁市国土局：8126172
咸宁市卫生局：8126170
咸宁市环保局：8126155
咸宁市药监局：8126151
咸宁市质监局：8134855
咸宁市地税局：12366
咸宁市工商局：8138667
咸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8273649
住房公积金热线：12329
人社局咨询服务电话：12333
劳动就业：8235531
养老保险：8235945
医疗保险：8235558
社保稽核：8235607

投诉维权热线

消费者投诉维权电话：12315
物价投诉：12358
商品质量投诉电话：12365
食品药品监督投诉举报电话：
12331
环保举报热线：12369
城区客运投诉热线：8137113
咸宁市城市管理执法局投诉专线：
8012319

法律援助热线

海舟律师事务所：8267219
朱晓明律师：13807249007
汪敏志律师：13971810538
陈新贵律师：13329990216
黎琼楼律师：13307246682
梅进白律师：13907242887
鲁 建律师：13972840153
张泽云律师：18272191058
黎普选律师：13807249498
阮志勇律师：13387162588
李 智律师：18771279738

政府部门咨询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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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顺应市民的要求，我们搜
集整理各部门服务热线，借助政
府官方网站、微博、微信、APP等
各类互联网平台，集成咨询、办
事、建议、投诉等多种服务，打造
全新的生活服务平台。如果您有
什么需要咨询，如果您有什么需

要举报、投诉，请拨打8210000，
或登录香城都市报微信公众号微
社区留言，我们将推动政府部门
主动回应和办理您的诉求，参与

评价评议。8210000，我们的服
务无处不在！

市民热线

电话：0715-8252845

地址：咸宁市滨河西街17号

微信扫一扫，关注香城都市报

加油站
二路加油站：8272638
马柏加油站：8135213
龙潭加油站：8260153
杨下加油站杨下加油站：：82543788254378
贺泉加油站贺泉加油站：：81322598132259
茶花路加油站茶花路加油站：：

8269418

车辆美容、租赁、修理
咸宁市旧机动车交易
市场：8256628
车臣一站式服务中心：
8265097
车爵士汽车酷装美容

养护：8890199
永 祥 汽 配 销 售 部 ：
8135797
凯 邦 租 车 公 司 ：
8895622
小车队老石修理厂：
电话：18608683338

加油、汽车维护

出行出行

车站服务
咸宁火车站：0715—
12306
咸宁市温泉中心客运
站：8137708
铁路信息查询台：2585

代售票务
●温泉潜山路
电话：0715-8015010
●淦河大道
电话：0715-8041333
●温泉路67号

电话：0715-8299772

出租车
电话召车：95128
出租汽车叫车电话：
8182555

“谢谢黎律师、芦律师伸出援手，
有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后，丈夫不再对
我施暴，夫妻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
谢谢你们挽救了我的家庭！”近日，咸宁
市第一起家暴案申请人吴珍（化名）在
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人身安全保护令
后，特意给自己的申请代理人——湖
北海舟律师事务所律师黎琼楼打来电
话，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这也意味
着我市首起家暴案完美结案。

今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家庭暴力法》开始实施，就在当
月28日，湖北海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黎琼楼与实习律师芦琳接受咸宁市
法律援助中心和妇联中心指派的法
律援助案——咸宁市第一起家暴
案，为申请人做代理人。

黎琼楼律师与实习律师芦琳在
与申请人吴珍沟通后得知，她与丈
夫同为辖区某事业单位职员，婚后
育有一子一女。结婚15年来，因生
活琐事自己长期遭受丈夫的辱骂、
殴打，在此期间，不论是亲朋好友的
劝阻还是警察的制止，丈夫都采取
无视态度，仍一意孤行，把打骂妻子
当做家常便饭。

为证明吴珍遭受家庭暴力的事
实，2016年4月18日，黎琼楼律师
及芦琳律师前往当地派出所，在与
办案民警沟通后，调取2015年 12
月 26日申请人吴珍遭受家庭暴力
的询问笔录。申请人身保护令之
前，为妥善处理吴珍家暴案件，黎琼
楼律师曾尝试与吴珍丈夫进行友好
沟通，但多次沟通仍无法达成一致

意见，因此黎琼楼律师于4月25日
将申请人身保护令的相关资料递交
给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

2016年4月28 日，咸宁市咸安
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鄂1202民
保令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禁止被
申请人（吴珍丈夫）对申请人吴珍实
施辱骂、殴打等形式的家庭暴力。
这也是《反家暴法》实施后，咸宁市
发出的首例人身保护令。

裁定下发后，吴珍的家庭生活
有了很大的改善，近日，她申请撤销
人身保护令。

黎琼楼律师表示：“结婚证不是
家暴许可证，家庭不是法外之地，反
家暴是国家、社会、每个家庭的共同
责任。我市第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
虽然并未进入强制执行阶段，但它
维护家庭的同时也保护了妇女权
益，这即是《反家暴法》建立文明、理
性家庭关系的法制精神的体现：妇
女儿童老人在遭受家庭暴力后不要
忍气吞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
暴力法》是维护公民人身权利和和
谐家庭的有力武器。”

我市首起家暴案圆满结案

人身保护令成家暴受害者护身符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相

关条文——
1、人民法院做出的人身安全保护裁

定，可包括下列内容中的一项或多项：
（一）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

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
（三）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
（四）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

他措施。
2、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效期不超

过六个月，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人身安
全保护令失效前，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
请人的申请撤销、变更或者延长。

3、被申请人违反保护令，可追究刑
事责任。

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构成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
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
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
日以下拘留。

4、如果遭受到家庭暴力的，要注意收
集公安机关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
见等证据；在暴力情节轻微，依法不给予治
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
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同时受害人也
应当注意保存医院诊断证明、检查报告单、
医药费票据等证据，避免在申请人身安全
保护令时无法举证证明暴力行为。


